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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法兼顧「一國」和「兩制」 

黃英豪 

 

昨天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對香港基本法附件的解釋，我認為是完全按照基本法

的原意進行，既凸顯了「一國」，指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發展擁有憲制賦予的

權利；又堅持了「兩制」，經過人大常委會予以確定後，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

出，並經過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最後經人大批准或備案，充分體現了依法治國

的精神。 

 

 在人大常委會釋法內容還沒有公佈前，曾經有人擔憂：人大常委會釋法，會否

背離基本法的原意而另搞一套。現在看來，這種憂慮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人大常

委會的釋法，和我們過去對基本法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而且，所解釋的內容更

加清晰地指出了香港今後若改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方式的法律程序。 

 

香港不是獨立政治實體 

 

 近來，部分香港市民希望加快香港民主的進程，有些人士提出「07 年直選特

首，08 年普選立法會」的要求。對於香港社會內部提出的這種民主訴求，是可

以理解的。不過，我們還要認真分析研究，同時，更要清楚地認識到，香港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

政治實體。而且，從憲制的角度，香港的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定的，人大常委會

擁有對基本法條文的解釋權，這是「一國」的象徵。 

 

 事實上，從地域來說，香港也是和內地連成一體，每天來往兩地的人數高達幾

十萬，香港的傳媒對廣東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產生很大的影響。香港未來的

政制發展，將會和內地產生較為密切的互動關係，我們根本不可能關起門來搞政

制發展，應該和內地社會的發展戰略相配合。因此，香港未來政制改革的方案，

先由特區政府提出，經過人大常委會的通過，再提交香港進行本地立法，是達致

「一國」和「兩制」平衡的較好做法。 

 

釋法兼顧雙方利益 

 

 經過這次釋法後，我認為，已經兼顧到雙方的利益，為香港今後的政制發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礎。據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等人將來港，向香港

各界說明有關問題，也邀請了反對釋法的人士和團體參與，這是中央為了讓香港

社會更加了解人大釋法而採取的特別措施。希望各界能夠就坐下來，把握這次機

會，加深對基本法和這次釋法內容的理解，理性地表達意見，並就 2007 年行政

長官和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方式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等問題，和中央政府



 
 

 

凝聚中層力量  維護整體利益 

一起，進行心平氣和的討論研究，維持香港祥和穩定的環境。 

 

確保繁榮穩定發展民主 

 

 我深信，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香港的民主發展不可能停滯不前，香港將

會按照基本法所規定的循序漸進原則，在確保繁榮穩定的基礎下發展民主。同

時，香港社會也需要有更多的時間，強化政治建設，建立相應的配套制度和培養

更多的政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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